任发〔2024〕11号　

关于调整任圩街道办事处安全委员会领导

小组的通知

各社区、各部门、淮北汽车城管委会：

经街道研究决定，任圩街道办事处安全委员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调整如下：

组  长：李本胜  党工委书记
赵  锋  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

副组长：周超军  党工委副书记

李  勇  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李朝辉  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裴成浩  党工委委员、组宣统员

魏智强  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

张  震  党工委委员、任圩派出所所长
孟  艳  办事处副主任

朱姝冉  挂职办事处副主任

郑  杰  中湖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孙卫东  中湖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宏伟  中湖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副科

訾敬东  综治办副主任

刘永鑫  仁和派出所所长
成  员：朱团结  综合办主任
        刘  阳  公共安全办主任

        张朝阳  公共管理办主任

周金岭  区域发展办主任

梁劲松  退役军人服务站副站长

李婉君  公共服务办副主任

戴琼琼  公共服务办副主任

曹爱苗  征收办副主任

樊红莉  桓谭市场监督所所长
孙淑贞  司法所所长

任印峰  淮北汽车城管委会主任
王  刚  街道城管中队队长

刘  丽  任圩社区副书记（主持工作）

任  峰  余庄社区书记

任兰柱  南湖社区书记

余素红  红星社区书记

张  雷  新星社区书记

李  播  李桥社区书记

代志强  代庄社区书记

朱成勇  光明社区书记
王  锦  陈庄社区书记

圣广彦  寇湾社区书记

王  曼  古镇社区书记

李建民  杈园社区书记

陈志愿  园林社区书记

办公室设在公共安全办，任琳同志为主任，成员：常梦旭、丁大勇、王进，以上办公室人员负责具体工作。

附：任圩街道办事处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中共任圩街道工作委员会
　　　　　　　　　　相山区任圩街道办事处

　　　　　　　　　　　2024年2月19日

任圩街道办事处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一、总则
　　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原则、管业务必须管安全，“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推进安全生产工作。

　　街道各部门、各社区、辖区各企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按照属地监管原则，依法加强本辖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管理；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街道各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辖区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切实承担起安全管理职责，督促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制定安全生产的政策措施，提高行业安全生产水平，为辖区安全生产提供支持和保障。

　　二、党工委、街道办事处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1、党政领导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班子成员及相关机构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宣传、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上级政府安全生产规划和工作要求。建立健全辖区内安全监管机构，构建街道、社区、企业安全监管网络体系，保障工作落实。

　　2.安全生产工作研究部署责任：制定、实施安全生产年度工作计划、目标任务、工作措施。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本辖区内、本行业领域内疑难安全隐患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3.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责任：督促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并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督促整改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制止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协助区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4.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责任：编制和完善辖区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综合预案，参与配合事故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置工作。

　　5.社区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监管责任：指导督促社区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安全生产知识宣传活动。督促社区建立安全生产工作机构，配备专（兼）职安全员，建立相关日常巡查制度，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三、街道安委会成员单位责任清单和工作重点

（一） 综合办公室

　　负责精神传达落实责任，负责党工委、街道办事处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关于安全生产工作批示、指示的传达、转办和催办落实；承担党工委、街道办事处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方面文件、文稿的校核、审核把关等工作。

　　（二） 党群办
1.负责将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干部考核考察、选拔任用的重要内容，参与安全生产工作“一岗双责”责任制履职情况的考核，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干部选任考察范畴。

2.负责指导各类宗教活动场所的日常安全监督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督促指导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制定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限时整改率达到100％；监督检查辖区民族宗教单位贯彻有关安全法律法规情况，落实本部门安全监管职责。

　　（三） 纪工委
　　负责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对不履行安全生产责任而发生事故的有关单位及责任人员实施责任追究；依法对有关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落实对生产安全事故中负有责任的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决定和意见。

　　（四）公共安全办
1.指导协调街道安全生产工作，综合管理街道安全生产统计工作，分析和预测街道安全生产形势，发布街道安全生产信息，协调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承担全街道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责任，依法行使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各社区，街道各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监督并通报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执行情况，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2.牵头开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专项整治，重点整治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个业防火、防爆、防泄漏、防冻等安全措施不落实，开停车、检维修以及动火、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管理不严格等问题。全面开展“一园一策、一企一策”安全整治提升，确保生产存储、交通运输、废弃处置等各环节安全。

3.负责开展辖区冬春火灾防范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紧盯人员密集敏感特殊、混合生产经营、易燃易爆等重点场所，集中整治违规用火用电用气、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违规动火动焊、占堵疏散通道、锁闭安全出口、损坏停用消防设施和单位消防安全制度不落实、管理责任不明晰、公共区域消防设施设备缺乏统一管理等突出问题隐患，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火灾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强化人员密集场所火灾、“小火亡人'风险防控及宣传教育和高效救援，有效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坚决维护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4.开展烟花爆竹经营旺季专项检查，重点整治烟花爆竹零售店 (点)“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等安全条件不达标，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零售店(点)存在非法违法经营行为。

5.牵头分级分类督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地面厂房建筑，消防设施配备，人员密集场所，员工食堂，值班室、监控室、休息室等取暖用电用火场所情况，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防火灾等事故发生。结合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突出工贸行业粉尘涉爆、电气焊作业等重点部位、重要工艺环节隐患排查整治的力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杜绝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严格落实有限空间、高空、检维修等作业审批制度，严格操作规程，落实安全生产制度，确保工贸行业生产安全平稳。

6.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推动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协调指导校园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生产工作；加强综治宣传，将安全生产培训教育纳入政法、综治干部教育培训内容；指导协调有关站所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五）退役军人服务站

成立专业的应急队伍。组织指挥所属民兵预备役军人参加生产安全事故救援，同时成立退役军人重大风险防控应急队伍，参加各类应急救援演练，做到反应快速，应对正确，稳控有力。

　　（六）区域发展办
1.①辖区商业零售餐饮等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清理和整治情况，特别是地下空间场所零售、餐饮等商贸企业; 企业落实冬季安全防范措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和重大危险源监控、强化关键设施装置安全运行维护等情况;加油站 (点) 安全运营情况: 商业公共场所电梯、餐饮场所燃气、涉氢制冷冷库液氨使用和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等情况。②深刻汲取“10.9”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触电事故教训，重点检查电力企业安全生产和保供工作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电网密集通道和重要输变电设备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发电设备运行维护和设备消缺情况，机组非停和虚出力情况: 电力建设施工、检修、改造等作业安全风险管控情况，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管理情况，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交底情况; 电力应急能力建设情况，应急预案编制和演练情况。

2.落实各级林长、护林员以及旅游景区等重点单位工作责任，广泛宣传教育，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应急准备，畅通野外违规用火举报渠道，加大巡护密度力度，严格查处在林内野炊、抽烟、烧烤等一切违规用火行为，切实做好冬春季森林防灭火工作。

（七）征收办

负责街道拆迁征收项目的安全监管。1.负责拆迁遗留现场、拆迁遗留附属物的安全监管。2.负责征收拆迁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责任。3.负责房屋拆迁工程审批及施工安全管理工作。4.对房屋拆迁工作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并依法承担项目拆迁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5.负责征收拆迁安全生产统计分析责任。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房屋拆迁工程审批及施工安全管理工作。6.负责依法组织戒备与征收、拆迁事故的安全生产调查处理，按照职责分工对事故发生场所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八）公共服务办

1、①对辖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分支（代表）机构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进行监督指导。②依法负责殡葬管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儿童收养福利和敬老养老服务机构的安全管理。指导督促殡葬、收养、救助敬老、养老等服务机构，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和应急管理工作。③指导有关慈善、捐助等有人员聚集活动的安全管理。协调处理安全生产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2、卫生计生系统安全管理工作。①指导辖区医疗卫生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学校幼儿园等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做好医疗废物、放射性物品安全处置管理工作。②协调指导生产安全和职业病危害事故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对生产安全事故组织实施紧急医学救援。协调处理安全生产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3、检查校园安全专项整顿工作推进情况: 校园防坠楼装置建设情况: 学校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校车及接送学生车辆安全管理情况:防滑冰溺水、煤气中毒等安全教育宣传开展情况， 学校实验室安全、校舍安全和校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 学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情况和值班值守情况。

4、检查文化体育活动场馆体育场馆安全情况: 公共文化场馆消防器材维保情况，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图书馆、上网服务场所、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用火用电用气、疏散通道等消防隐患情况。

（九）公共管理办  

文明创建施工、改扩建工程、设施的安全监管，加强安全生产源头管理，严格安全生产行政许可，落实“打非”责任制，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行为。负责文明创建行业的业务范围内安全生产统计分析。负责依法组织戒备与有关文明创建的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按照职责分工对事故发生场所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①深入开展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聚焦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储存、充装配送、使用各环节的全链条闭环管理，集中攻坚整治，严厉打击问题气、问题瓶、问题阀、问题管、问题网、问题环境等违法违规行为。②深入开展相山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施工现场隐患排查治理，严厉查处转包、无资质施工、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随时关注极端天气对深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高空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严防坍塌、坠落等事故发生。③重点检查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自建房，强化封控管理和日常巡查，严格落实撤人、封房、停用等管理措施情况: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自建房，采取拆除重建、维修加固等工程措施情况;对疑似危险的房屋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工作情况:自建房安全巡查和动态管控，排查整治新增隐患情况。

2.负责物业管理小区的安全监管。①负责物业管理小区及物业管理单位装饰、装修、工程建设、扩建等施工项目的安全监管，加强安全生产源头管理，严格安全生产行政许可，落实“打非”责任制，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行为。②负责物业管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③负责物业管理小区安全生产统计分析。④负责依法组织戒备与有关物业管理事故的安全生产调查处理，按照职责分工对事故发生场所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3.1.负责环境卫生行业的监管责任、环境卫生单位设施的安全监管。2.负责环境卫生单位施工、改扩建工程的安全监管，加强安全生产源头管理，严格安全生产行政许可，落实“打非”责任制，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行为。3.负责履行放射性物品的安全监督管理职责;负责放射性物品使用安全的统一监管；负责全区废弃危险化学品和医疗废弃物处置的监督管理；负责调查危险化学品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负责有毒化学品事故现场的应急监测，并指导污染现场的清理工作;履行“三废”排放的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依照国家和省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依法查处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督促、指导危险化学品进口单位依法进行登记。④负责环保行业安全生产统计分析。

4.负责依法组织戒备与有关环保事故的调查处理，按照职责分工对事故发生场所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十）城管中队

1.督促、指导所管理行业（场所）生产经营单位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保障安全投入，排查整治事故隐患，做好各类事故防范工作。

2.负责户外广告设置、牌匾标识设置、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渣土弃置、城市建筑垃圾处置等方面的审批事项，并实施安全监督管理；负责环卫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监督管理。

3.协同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打击各种偷盗、侵占、破坏市容环卫设施的非法违法行为，确保城市基础设施功能完好，安全有序运营。

4.负责恶劣天气、重大节日、重要活动期间，城市管理相关的安全保障工作。制订市容环卫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组织、参与系统内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

（十一）市场监督管理所

1.负责供暖锅炉、供气供暖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以及学校、商场、车站、旅游景区、公园等公众聚集场所的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检查维护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2.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对有关部门撤销许可的企业，依法督促其办理变更经营范围或注销登记；配合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取缔未经安全生产（经营）许可的企业。

3.负责保健食品和化妆品市场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和违法行为的查处；监督保健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实施；组织开展保健食品安全检测和评价；发布保健食品安全监管有关信息；承担化妆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4.承担药品、医疗器械行政监督职责。监督药品、医疗器械流通、使用及医疗机构制剂生产的质量管理规范实施；监督管理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放射性药品、麻醉药品、毒性药品、精神药品；负责发布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的有关信息。监督国家药品、医疗器械标准的实施，组织监测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

5.承担食品生产加工、销售和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质量监督以及化妆品卫生监督的抽检工作；依法查处食品生产加工、销售和餐饮服务环节食品，以及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违法行为；依法处置食品生产加工、销售和餐饮服务环节食品，以及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

6.协助街道对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参与对特种设备有关事故调查、处理和应急工作。

（十二）汽车城管委会

按照《安全生产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赋予的职责，负责汽车城各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十三）其他负有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各部门、各社区，辖区各单位、各企业

按照《安全生产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赋予的职责，负责本区域、本行业领域或本部门、本系统的安全生产监管管理工作。

没有明确监管的相关部门也要按照“三个必须和“谁主管谁牵头、谁为主谁牵头、谁靠近谁牵头”的原则，结合实际，立即开展集中攻坚工作，严防事故发生。

　                                

　
